关于《迪庆州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解读
一、出台《若干措施》的必要性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我省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但全省实体经济仍然面临着供应链受阻、资金链紧张、订单量减少等困难。为了帮助实体经济渡过难关、稳定经济发展基础。2020年4月22日，省人民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疫情期间促实体经济稳增长各项政策措施，全力推动中央、省出台的各项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支持实体经济各项政策措施在我州落地见效。5月下旬，在充分研究解读省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及部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迪庆州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措施（草稿），6月上旬，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再次向部门征求意见建议。在反复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后，形成《迪庆州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

二、《若干措施》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充分结合迪庆实际，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突出稳工业，稳消费，实行贷款企业名单制管理，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四个方面提出了13条针对性措施任务.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稳工业。在保持传统工业稳步发展的同时，结合我省开发区优化提升工作的工作，支持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稳消费。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鼓励发行消费卡(券)两个方面。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消费新业态。依托电商平台开展促销，发放电子消费券；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酌情提前发放2020年度未发放的节假日职工福利；采取节假日期间投放燃油电子消费券等措施，撬动社会消费。

实行贷款企业名单制管理。实行针对性授信和多渠道融资，降低融资利率和办理费用，加大贴息补助，降低担保费率，完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突出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突出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出对承租国有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性房产的市场主体，在减免一个季度房租的基础上，扩展至减免全年房租，并引导龙头商业企业和非国有商品交易场所参照执行。同时，降低用电用气成本，加大税收减免力度，降低用地出让成本，加大就业补助力度，加大清欠工程款力度。

现提请州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并印发执行。



